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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人事厅、 河南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 河南省民政厅、 河南省财政厅关于转发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民政部、财政部《关于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和离退休人员死亡一

次性抚恤金发放办法的通知》的通知
时间： 2014-12-2619:01   浏览185人次来源：

【打印此文】 【关闭窗口】

豫人〔2008〕 61号

各省辖市人事局、 劳动和社会保障局、 民政局、 财政局，巩义、 项城、 永城、 固始、 邓州、 中牟县 (市 ) 人事 (人事劳

动) 局 、 民政局、 财政局， 省直各单位：

现将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民政部、 财政部《关于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和离退休人员死亡一次性抚恤金发放办法的通

知》 (人社部发 (2008) 42号) 转发你们， 请遵照执行。 凡 2004年10月1日后死亡的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及离退休人员，已发放一

次性抚恤金数额达不到人社部发 (2008) 42号文件规定标准的， 其差额部分予以补发。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民政部、 财政部关于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和离退休人员死亡一次性抚恤金发放办法的通知

人社部发 (2008) 42号

各省、 自治区、 直辖市人事厅 (局) 、 劳动保障厅 (局) 、 民政厅 (局) 、 财政厅 (局 ) ,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人事局 、

劳动保障局、 民政局、 财务局， 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门、 各直属机构人事 (干部) 部门：

经研究， 现就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和离退休人员死亡一次性抚恤金发放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 关于一次性抚恤金 (工亡补助金) 标准

(一) 参照公务员法管理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和离退休人员死亡一次性抚恤金标准和计发办法， 按照民政部、 人事部 、

财政部《关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及离退休人员死亡一次性抚恤发放办法的通知》 (民发 (2007) 64号) 的规定执行。

(二) 按照劳动和社会保障部、 人事部、 民政部、 财政部《关于事业单位民间非营利组织工作人员工伤有关问题的通

知》 (劳社部发 (2005) 36号) 规定，参加统筹地区工伤保险的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属于因工死亡的，一次性工亡补助金标准按当

地工伤保险规定执行 。

(三) 已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和离退休人员， 属于病故的， 一次性抚恤待遇仍按当地规定执

行。

(四) 除上述情形外， 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和离退休人员死亡一次性抚恤金标准， 从2004年10月1日起调整为：因公牺牲

为本人生前40个月基本工资或基本离退休费， 病故为本人生前20个月基本工资或基本离退休费。烈士的抚恤待遇， 按国家有关规

定执行。

发放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和离退休人员死亡一次性抚恤金所需经费，按原渠道解决。

二、 关于一次性抚恤金计发办法

从2006年7月1日起， 执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和离退休人员死亡一次性抚恤金的 ， 一次性抚恤金的计发基数调整为：

(一 ) 工作人员。 计发基数为本人生前最后一个月基本工资， 即 岗位工资和薪级工资之和。




